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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有福、马雪花、马德保、马春梅、马万明、王付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有福、马雪花、马德保、马春梅、马万明、王付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马有福、马雪花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7912.33元、罚息738.36元、复利166.66元（利息、罚息、复利计暂
计算至2022年6月27日，实际主张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马德保、马春梅、马万明、王付花对上述第一项诉请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马德保、马春梅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3951.84元、罚息369.19元、复利83.18元（利息、罚息、复利计暂计算至2022年6月
27日，实际主张至借款还清之日止）；4.判令马有福、马雪花、马万明、王付花对上述第三项诉请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马万明、王付
花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5989.48元、罚息369.19元、复利231.48元（利息、罚息、复利计暂计算至2022年6月27日，实际主张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6.判令马德保、马春梅、马德保、马春梅对上述第五诉请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镇北堡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银川市西夏
区镇北堡镇新卫生院旁边）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仰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仰忠追偿权纠纷一案。宁夏建
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仰忠向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偿还自2021年10月至2023年1月的代偿款71636.84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银行贷款之日起至张仰
忠实际清偿贷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3年 1月 31日的利息为 1479.76元），以上暂共计
73116.6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张仰忠承担。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702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矛调中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5607号

马春生：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华辰隆地暖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第
一建筑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宁夏中恒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春生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民
终 5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31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志海：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兵诉被告高
志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
证期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马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建发物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马小龙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93号

刘海英、宁夏阳光医院有限公司、胥泽良：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刘海英、宁夏阳光医院有限公司、胥泽良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宁 0106民初 32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
执行人刘海英、宁夏阳光医院有限公司、胥泽良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申请拟对被执行人胥泽良名下所有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南薰西路 101号商住楼 1号
楼 06号营业房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 2023年 4月 1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201办公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 2023年 5
月 1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 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
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 2023年 6月 1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
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 2023年 6月 1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
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
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6执5212号

陈凤岐、代宏涛、张军、胡金红、张琦睿：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代宏涛与被执行人张军、胡金
红、张琦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异议申请人陈
凤岐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撤销关于（2020）宁
0106执 5212号案件中对被执行人张军名下位于银川市永宁
县杨和镇实成小区 6-3-302室房屋的强制执行措施”现因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1499号

汤万山：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俊山与汤万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做出
的（2022）宁0106民初642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汤万山未按照判决书确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张俊山申请拟对被执行人汤万山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永宁县望远镇蓝山帝景花间墅27号楼206室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
年4月17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办公室公开选
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5月17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3年6月1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
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3年6月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
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5970号

高明华、刘雅楠：

本院在执行邹鸿宇与高明华、刘雅楠其他案由一案中，因被执行人高明华、刘雅楠未能按本院银
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2）宁0106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
人申请对被执行人高明华名下车牌号为宁AV6667号的梅赛德斯-奔驰牌白色小汽车予以评估，进入
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4月2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
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5月31日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3年6月15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
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3年6月1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
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禾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与宁夏博汇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宁夏禾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一）》；2.判令宁夏禾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
原告支付设计费21.36万元，违约金6.408万元，并按照每日千分之二的标准
支付违约金至被告实际支付设计费之日止；3.判令宁夏博汇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对被告宁夏禾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案
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
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田海鹏：

本院受理原告金红升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
劳务费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
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22号

刘必清：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才与被告陈玉莲、赵文香、孙小庆、孙小荣、
孙庸华与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确认原告杨文才与孙虎之间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的《房屋产权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被告刘必清、赵文香、孙小庆、孙小荣、孙庸
华应当协助杨文才办理芙蓉家园3号楼4单元东户房屋的不动产产
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陈玉莲、赵文香、孙小
庆、孙小荣、孙庸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010号

徐军辉：

本院受理原告于群峰与被
告宁夏忠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鹏、徐军辉、灵武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因原
告于群峰对判决不服，依法提起
上诉，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
事上诉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
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刘进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与被告中宁县明裕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宁夏中宁县勤
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懿丰贸易有限公司、李宁、陈凯、刘进平、魏世友、魏斌、魏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中宁县明裕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00 元，利息
1379979.62元（利息计至2022年4月26日），共计11379979.62元，之后利随本清；2.请求判令被告宁夏中
宁县勤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懿丰贸易有限公司、李宁、陈凯、刘进平、魏世友、魏斌、魏伟对前项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2022）宁0521民初255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援：

本院受理原告李亚虎与被告马援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金龙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亚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亚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余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
志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东云、宁夏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宁夏金

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熊水清与被告张朝桂、宁夏鑫瑞劳
务有限公司、马东云、宁夏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灵武
分公司、宁夏金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上诉人张朝桂、宁夏鑫瑞劳务有限公司就（2022）
宁 0106民初 1903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段学岚：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段学岚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丛力兰：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丛力兰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桂玲：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周桂玲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维英：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赵维英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忠权：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
告吴忠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金华：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浩瑞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李景灵与被上诉人赵虎、
赵天宝、赵天娇、赵晓梅及原审被告周金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3）宁 03民终
10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并定于
2023年 4月 28日上午 9时在本院二楼第
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807号

宁夏赢斯达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果好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文秀与被告宁夏赢斯达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夏
果好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孟信诚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为原告办理变更监事备案登记；2.依法判令被告宁夏果好
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孟信诚予以配合办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恒建监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202民初 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石嘴山市
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恒建
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费 89万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恒建监理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5818元，由宁夏恒建监理有限公司负担 4318元，
石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11500元。公告费 600元，由石
嘴山市鑫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362号

马付珍、马东云、第三人穆登全：

原告陈浩与被告宁夏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马付珍、马
东云、第三人穆登全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宁夏力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申请对原告陈浩提交的《塔吊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宁
夏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进行司法鉴定。本院
决定于 2023年 4月 19日上午 9点 20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司法技术室选择鉴定机构及就本案当事人提交的鉴定所需材
料做质证笔录，并决定于2022年4月26日下午2点30分在本
院进行公章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送达司法鉴定通知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未到视为放弃相应
诉讼权利。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李小
军、李霞、孙正玺、孙雪玲、李志福、海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小军、李霞立即清
偿原告借款本金 5万元及利息 44153.47元（自 2018年 3月 21日计算至
2021年 11月 10日），本息合计 94153.47元，以后利息继续按照月利率
15%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为止，即利随本清；2.判令被告白岩、孙正玺、
孙雪玲、李志福、海有梅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本案实现
债权产生的费用均由七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402民初6640号

肖明贵：

本院受理的原告何维礼与被告肖明贵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402
民初 6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肖明贵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维礼支付剩余的货款
1662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肖明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周信、李亚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六盘盛世投资有限
公司与被告周信、李亚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
68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周信、李亚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六盘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5万元及利息27150元。案件受理费1728
元，由被告周信、李亚莉负担。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402民初5954号

母义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作功与被告母义梅婚约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402
民初 5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母义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作功返还39240元；二、
驳回原告杨作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母
义梅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郊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雄、马兰：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张金雄、马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5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
张金雄、马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支付代偿金 87622.48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三支付自 2020年
10月 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有权申请对被告张金雄名下的奥迪牌车辆（车牌号为宁 DBV892，车架号码
LFV3B28R8B3014826）行使抵押权，并就该车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三、驳回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院
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8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张金雄、马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759号

刘仲云：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
刘仲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 0303民初 275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刘仲
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9304.52元，支付截止 2023年 3
月 14日的利息 1354.03元、违约金 625.68元、分期手续费 190.78元，
共计 11475.01元。2023年 3月 1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按照
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8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刘仲云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景川、邹卫英、张丽芬、王银明、叶菲、肖冰洁、宁

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高秀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十四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海涛：

本院受理原告李京宁与被告陈华、张茜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根据被
告李海涛申请审查后认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你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
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二被告返还非法占有的位于新华西街56号院中
单元202室不动产；2.判令二被告支付占有房屋期间的使用费202000元（以
月租金1000元为标准，自2006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以上暂计算
至2022年11月1日）；3.判令非法占有期间所产生的水、电、暖气、燃气及物
业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费用）由二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石学兵：

本院受理原告马平与被告石学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
初1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石学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马平借款本金 100000
元、利息 63423.81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支付100000元
自2022年8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811号

黑富贵、田进兰：

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黑富贵、田进兰、第三人宁夏
新盛源商贸运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17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黑富贵、田进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214210.27
元、逾期罚息 7610.22元、违约金 35682.47元，并赔偿损失 67748.29元，合
计325251.25元；二、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宁AG9922号
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民生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826号

宁夏保运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霍刚、张宝宝、霍
霞、宁夏保运商贸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22）宁 0104民初 178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霍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租金 102733.35 元、逾期罚息 13063.61 元、违约金
10351.01元、留购款 200元，合计 126347.97元；二、被告霍霞、
宁夏保运商贸有限公司对被告霍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霍霞、宁夏保运商贸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霍刚追偿；三、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对宁DD221挂、宁DD212挂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846号

张正贤、固原经济开发区兴源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正贤、张正
彪、第三人固原经济开发区兴源货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784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张正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65651.83元、逾
期罚息 1586.13元、违约金 9881.43元、留购款 100元，合计
77219.39元；二、被告张正彪对被告张正贤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正彪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
正贤追偿；三、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宁
DF163挂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四、驳回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193号

朱爱兵：

原告张建宁与被告朱爱兵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 民初 1719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朱爱
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张建宁价款 13500元。
案件受理费 138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朱爱兵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8号

薛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典广与被告薛辉、赵锋、
宁夏佳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前三被告支付工程款
3850834.7元及利息 1160737.85元；2.前三被告
返还保证金 250000元，逾期利息 75356.25元；3.
前三被告支付劳保基金 500148.33元，逾期利息
150757.22元；4.请求判令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5.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谭学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学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10830元（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
年利率3.8%的标准暂自2020年1月1日起
计算至 2022年 10月 10日，并按上述标准
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
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恢6号

杨富成：

申请执行人张益锋与被执行人杨富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22）宁 0104民初 694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执恢6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杨富成名
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立新巷 6号楼 3单元 202室房产以清偿债务,并
定于2023年4月19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
大厅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5月19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5月24日前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
htm?spm=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Wq&user id=2469066502，
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
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
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张益锋单方选取评估、拍卖机构（以上日期如遇
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